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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引言言  
 

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對金融從業員的專業知識及操守要求愈來愈高，金銀業貿易場有見市場對行業專
才的資歷水平要求日益提升，於 2010 年度推出「從業員註冊制度」（「註冊制度」）。根據此註冊
制度，凡獲金銀業貿易場行員委任的司理人、交易人員及客戶主任，均必須向金銀業貿易場註冊方可
進行金銀業貿易場交易合約的業務。 

 
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金銀業考試)卷㇐及卷二已獲金銀業貿易場認可。成功通過相關試卷後，並符
合金銀業貿易場相關註冊要求，可註冊為相關從業員。 
 

試卷 註冊類別 
卷㇐ 註冊交易人員及/或註冊客戶主任 
卷㇐及卷二 註冊司理人 

 
 
22..   金金銀銀業業貿貿易易場場資資格格考考試試  

 
2.1. 考試結構、形式及合格要求 

 
金銀業考試共有兩張試卷，考試綱要載於學會的網站上。考試為電腦應考模式考試，所有試卷均為中
文，而試題會以多項選擇題形式設定。考生須作答試卷的所有問題。每份試卷之問題數目、考試時
間及合格分數詳列如下： 
 

試卷 問題數目(多項選擇題) 時間(分鐘) 合格分數(%) 
卷㇐ 30 45 60 
卷二 10 15 60 

 
2.2. 考試時間表 

 
學會於每三個月舉辦金銀業考試(2023 年於二月、五月、八月、十㇐月舉行)。然而，考試的節數會於
必要時有所增加，以符合需求。有關最新的考試日期及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請參閱於學會網站的考
試時間表。 

 
 
33..   報報考考手手續續  
  
3.1. 報考資格 

 
 金銀業考試不設報考資格限制。 
 
 報考人士可自由選擇報考任何之試卷。如欲申請註冊的報考人士，請於報考前向金銀業貿

易場/相關監管機構查詢有關申請註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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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考試報名及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 

 
 報考人士應注意各金銀業考試的截止報名日期( )、時間及考試費用。 
 
 報考人士可透過學會電子服務網站選擇其欲報考之試期或在金銀業考試報名表格上註明所

選擇考試的日期及時間。 
 

 各金銀業考試的考試日期、時間、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均詳列於考試時間表內。考試時間
表可瀏覽學會網站。 

 
 學會保留隨時更改截止報名日期及時間的權利。如有任何更改，學會將於學會接待處及/或

網站公佈。 
 

3.2.1 報考方法 

 
3.2.1.1 網上報考 

 
1. 報考人士可透過電子服務網站參加金銀業考試(有關考試費用及付款方式請

參閱第 3.3.1 及 3.3.2 項)。 
2. 報考人士所填報的資料如被發現為不正確或不完整，在其繳妥考試費用後仍

有可能被學會拒絕該報考申請。 
 

3.2.1.2 以郵遞方式或親臨學會接待處報考 

 
1. 報考人士必須清楚及正確地填寫考試報名表格。 
 
2. 考試報名表格可從下列途徑索取： 

(i) 學會的網站下載；或 
(ii) 在服務時間內親臨學會接待處索取。 

 
3. 報考人士須把已填妥及已簽署的考試報名表格正本，連同所需考試費用(有

關考試費用及付款方式請參閱第 3.3.1 及 3.3.2 項)，於相關截止報名日期及
時間或之前於服務時間內親臨學會遞交或郵寄至學會。以郵寄方式遞交考
試報名表格的人士須預留足夠的郵遞時間。以電郵或傳真方式報考或於截
止報名日期及時間後始被學會收到的申請恕不受理。 

 
4. 學會會按每份非網上報名之申請表收取行政費用港幣 100 元。 

 
5. 學會將於收到報考申請之 4 個工作天內處理其報考申請。學會會以先到先得

方式，並根據各報考人士的選擇來處理各項資格考試之申請。如所選擇之
考試試期名額已滿，其報考申請將不獲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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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會只會處理已收到之考試報名表格。如考試報名表格在郵寄過程中遺失

，學會概不負責。 
 

7. 報名以先到先得為取錄方式。 
 

8. 未填妥或未繳妥考試費用的考試報名表格將不獲處理。 
 

9. 考試報名表格㇐旦遞交予學會後，報考人士不得要求更改考試、所選擇的
考試試期及/或試卷。 

 
10. 學會建議報考人士保留考試報名表格的副本以作紀錄。 

 
 金銀業考試報考申請/報名表格㇐旦遞交予學會後，報考人士不得要求取消/更改考試、所選

擇的考試試期、試卷及/或考試模式。 
 

3.2.2 報考確認 

 
3.2.2.1 網上報考 

 
1. 成功報考的人士將會即時透過電子服務網站收取成功報考信息。學會會將報

考人士已成功報考的試卷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相關報考人士在報考時
向學會提供的電子郵箱(如有)。 

 
2. 考生可在電子服務網站中「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動」欄內查閱其成功報考之

考試。「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動」欄內之資料，包括考試名稱、試卷、日期、
時間及地點。 

 
3. 學會亦會將報考人士未能成功報考的試卷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至相關報

考人士所提供的電子郵箱(如有)。 
 

3.2.2.2 以郵遞方式或親臨學會接待處報考 

 
1. 學會接待處職員於收到報考人士以郵遞方式或親身遞交的資格考試報名表格

後會即時收取考試費用及行政費用。學會將在 4 個工作天內處理其報考申
請，報考成功與否須視乎處理期內考試的剩餘名額而定。 
 

2. 考生可於遞交報名表格 4 個工作天後在電子服務網站中「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
動」欄內查閱成功報考之考試。「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動」欄內的資料，包括
考試名稱、試卷、日期、時間及地點。 

 
3. 如申請人之報考不成功，學會會收取不得轉讓及退還之行政費用港幣 100 元，

並會向申請人全數退回考試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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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報考申請不被接納，學會接待處職員會即時將金銀業考試報名表格退回給
報考人士。 

 
 於 2021 年 7 月 1 日或以後成功報考金銀業考試之考生，可登入電子服務網站，並在「收據

」欄內列印/重新列印正式收據。 
 

 考生在相關考試日期起計算 6年內可向學會遞交書面申請，要求學會發出正式收據的列印本
。學會會就每張收據向申請人收取港幣 100 元的行政費用(有關付款方式請參閱學會網站)。
所有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3.2.3 特別安排 

 
學會可為傷殘人士或有特殊需要的金銀業考試考生作出特別安排。為了讓學會有足夠時間
作出適當的考試安排，需要特別安排的考生須於遞交考試報名表格的同時，以書面形式連
同有關證明文件(如有關殘疾之醫生證明)向學會提出申請。如考生透過電子服務網站報考金
銀業考試，須於成功報考金銀業考試後的２個工作天內，向學會遞交書面申請及有關證明
文件。學會或會向有關考生收取額外費用。 

 
3.2.4 更改已報考的考試 

 
在任何情況下(包括：疾病、工作或旅遊的相關安排或任何其他原因)，學會概不接納考生更
改已報考的考試、試卷及/或考試試期的要求。 

 
3.3. 付款 

 
3.3.1 考試費用 

 
金銀業考試各試卷的考試費用如下： 

試卷 考試費用註㇐ 
卷㇐ 港幣 1,600  
卷二 港幣 1,400  

 
註㇐：費用已包括電子版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自學手冊(詳情請參閱第 7.1 項)。 
 

所有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學會可隨時調整上述考試之考試費用。若有任何調整，學會
將於學會接待處及/或網址公佈。 

 
3.3.2 付款方式 

 
報考人士可透過學會網站內所列出之其中㇐種方式支付考試費用。 
 
註: 所有未能成功繳付考試費用的申請將會被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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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更更改改個個人人資資料料  

  
 考生的個人資料(如電郵地址、電話號碼、地址等)如有更改，必須立即透過學會電子服務網站

內的「個人檔案」作出修改。 
 

 考生應及早通知學會有關更改，否則將延遲或無法收取相關考試的資料。 
 
 

55..   考考試試  
 
5.1. 考試規則 

 
金銀業考試的考生必須在參加任何金銀業考試前詳細閱讀本手冊附錄㇐所刊載的金銀業考試考試規
則。考生如未能遵守任何考試規則，均有可能被取消考試資格，並被禁止參加學會的所有考試，為期
6 個月。學會並會向金銀業貿易場報告任何違反考試規則的考生的資料。此外，學會不會向涉嫌違反
任何考試規則的考生發放考試成績，該考生亦被禁止參加學會的所有考試直至學會完成整個處理涉
嫌不當行為個案的程序，且相關考生未有被取消考試資格。在禁止考試期間已報考的任何考試㇐概
不會獲安排於其他試期應考，其已繳付之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5.2. 出席考試 

 
學會建議考生於金銀業考試開始前至少 20 分鐘抵達指定考試中心。監考員將於考生抵達該中心時檢
查考生的有效香港身份證或護照。除非獲監考員批准，考生必須按監考員所指定的座位編號就座。 
 

5.3. 缺席考試 

 
考生如在考試當日未能應考，其考試成績將被評為「缺席」。缺席的考生㇐概不會獲安排於其他試期
應考，其已繳付之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5.4. 登入電腦應考模式系統 

 
金銀業考試(電腦應考模式)將在電腦考試中心舉行。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提供電腦應考模式的環境，讓
考生應考金銀業考試。系統控制每位考生在個別試期的登入權限、向該考生展示試題及記錄其輸入
之答案。 
 
考生必須於獲配予的個人電腦中輸入正確的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以登入電腦應考模式系統。資料
如不正確或會導致不能登入。 

 
5.5. 電腦考試中心的保安措施 

 
學會已在電腦考試中心安裝視像/音訊監控系統，以作保安用途。考生須注意其出席的電腦應考模式
考試或會被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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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考考試試成成績績  
 
6.1. 成績 

 
 考試成績將被評級為： 

「合格」或 
「不合格」或 
「缺席」 

 
 金銀業考試(電腦應考模式)結束後，電腦應考模式系統將顯示考生之考試評級。 

 
 考生可於考試後約 2 小時登入電子服務網站下載及列印其正式的考試成績通知書。 

 
 正式的考試成績通知書將在有關考試日期起 1 年內，顯示在電子服務網站內供考生下載及列印

。 
 
 考生可向學會遞交書面申請，要求成績通知書的列印本。學會會收取每張港幣 100 元行政費(有

關付款方式請參閱學會網站)。考試成績通知書會以郵遞方式寄發予相關考生。所有費用概不得
轉讓及退還。 

 
 學會可隨時調整上述行政費用。若有任何調整，學會將於學會接待處及/或網站公佈。 

 
 基於保密理由，在任何情況下，學會均不會透過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告知考生其考試

成績。 
 

6.2. 考試成績上訴 

 
學會在任何情況下概不接納或考慮考生對考試成績的上訴。 
 

6.3. 成績覆核 

  
 考生如對考試成績存有懷疑，可向學會申請成績覆核。申請須於考試後 21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提

出。考生須於信函中列明相關的考試名稱、日期、試卷、考生編號及考生的香港身份證或護照
號碼。 

 
 學會會向申請人收取行政費用(每張試卷每個試期港幣 400 元正)。有關付款方式請參閱學會網

站。 
 
 所有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惟考試成績覆核後，如發覺原先的分數錯誤，則所有已繳付之行

政費用將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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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覆核結果會於學會收到申請後的 7 個工作天內郵寄予申請人。基於保密理由，所有成績覆

核報告只會以郵寄方式寄予有關考生。 
 
 學會可隨時調整上述行政費用。若有任何調整，學會將於學會接待處及/或網址公佈。 

 
6.4. 考試成績通知書遺失或損毀 

 
 在遺失或損毀考試成績通知書，或在電子服務網站顯示期後，考生可於相關考試的考試日期起

計算 6 年內透過電子服務網站「電子表格」欄中申請考試成績證明書。 
 

 學會會向申請人收取港幣 200 元(每份)的行政費用。有關付款方式請參閱學會網站。 
 

 申請人可於收到付款確認電郵後約 30 分鐘登入電子服務網站內「電子表格」欄下之申請紀錄下
載及列印其成績證明書。下載連結於相關申請日期起 1 年內有效。 
 

 考生可向學會遞交書面申請，要求發出成績證明書的列印本。學會會收取每張港幣 100 元行政
費(有關付款方式請參閱學會網站)。成績證明書會以郵遞方式寄發予相關考生。 
 

 學會可隨時調整上述行政費用。若有任何調整，學會將於學會接待處及/或網址公佈。 
 
 所有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77..   備備試試途途徑徑  

 
7.1. 「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自學手冊 

 
金銀業貿易場推出了「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自學手册，以幫助考生預備考試。考生可於相關考試
的報考日至考試日期間，透過電子服務網站內「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動」欄下載自學手冊。 

 
7.2. 預備考試的指引 

 
學會推出了預備考試的指引，以幫助考生預備考試。考生可於學會網頁瀏覽相關資訊。 

 
7.3. 就電腦應考模式考試備試 

 
 學會網站備有電腦應考模式系統示範。考生在應考前宜先到學會網站熟習該系統之使用。 

 
 當獲准在考試開始前約 20 分鐘進入電腦考試中心後，考生將可選擇透過㇐個互動的模擬考試以

熟習電腦應考模式考試的電腦及電腦應考模式系統之操作。 
 

 每位考生在每個考試可進行㇐次限時最多 3 分鐘的模擬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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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試㇐旦正式開考，所有考生將不能再次進入模擬考試。因此，考生應在考試開考前至少 20 分

鐘抵達電腦考試中心，以便有足夠時間進行模擬考試。不欲參與模擬考試的考生必須坐於其獲
編配之座位及保持安靜，並耐心等候考試正式開始。 
 

 開考後 15 分鐘內才到達電腦考試中心之考生必須直接進行正式的電腦應考模式考試，而不可選
擇進行模擬考試。請注意，遲到的考生不會獲額外考試時間作補償。 

 
 
88..   關關於於《《個個人人資資料料((私私隱隱))條條例例》》須須知知  
 

 考生應細閱「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須知」(見附錄三)，以瞭解他們在提供個人資料予學
會時所負的責任及權利，以及學會如何使用或處理考生資料的方式。 
 

 考生須詳閱「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個人資料收集說明」後，並簽署考試報名表交回學會或透
過電子服務網站遞交(視乎考生報考方法)。 

 
 
99..   修修改改  
 

學會將應情況所需，保留修改任何費用、考試手冊內容、考試規則、考試時間表及關於《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須知的權利。學會無須就修改任何費用、考試手冊內容、考試規則、考試時間表及關於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須知而對考生造成的任何直接或間接的損失或損害承擔責任。 

 
 
1100..   查查詢詢  

 
熱線 ：(852) 3120 6100 (服務時間內接受查詢) 
網址 ：www.hksi.org 
電子郵箱 ：exam@hksi.org   
地址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康橋大廈 17 樓 
服務時間 ：星期㇐至五 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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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金銀業貿易場資格考試（金銀業考試）考試規則  
 
考生於應考金銀業考試前應小心閱讀以下“㇐般規則”、“身份證明文件”、“使用電子計算機須知”及
“不當行為”中的所有規則。考生如未能遵守及/或違反任何考試規則，除非另行指明，否則可能被取消
考試資格，並被禁止參加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學會)的所有考試，為期 6 個月。在禁止考試期間已報考的任
何考試㇐概不會獲安排於其他試期應考，其已繳付之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學會並會向金銀業貿易場報
告任何違反考試規則的考生的資料。 

時刻遵守考試規則，絕對是考生的個人責任。學會概不會接受違反任何考試規則的考生，以被他人(包括監
考人員)誤導為辯解，提出免受紀律處分的要求。 

 
 

㇐般規則 
 
1. 考生必須於指定時間前往指定試場應考。學會建議考生於考試開始前至少 20 分鐘抵達指定試場。遲

到考生不會獲額外考試時間作補償。 
2. 學會會儘量根據在其網站(www.hksi.org)公佈的時間表開始及舉行考試。若出現任何因操作問題、

系統故障或其他原因導致的延誤，學會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3.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主考員或監考員均無權給予任何考生額外時間作答。 
4. 考生如因任何原因未能應考金銀業考試、或未能前往顯示在其電子服務網站中「已選報即將舉行的活

動」欄內所列明的正確試場應考，其考試成績將被評為「缺席」。 
- 只限於卷㇐考試，任何考生於原定開考時間十五分鐘後概不會獲准進入試場，而該考生之成績

亦將被評為「缺席」。 
- 只限於卷二考試，任何考生於原定開考時間五分鐘後概不會獲准進入試場，而該考生之成績亦

將被評為「缺席」。 
5. 考生在進入試場後，須嚴格遵守主考員或監考員的指示，直至離開試場為止；違反這項規定的考生

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6. 請留意現時會以粵語作出有關金銀業考試之宣佈。所有考生在應考任何金銀業考試的試卷前，須熟

讀考試規則。倘若考生在操及/或理解粵語有困難，務請加以留意。若該等考生在考試進行期間遇到
任何問題，應向主考員或監考員求助。主考員或監考員會在許可的情況下提供協助。然而，學會概
不會接受違反任何考試規則之考生，以語言問題為辯解，該等考生亦有可能被取消考試資格。 

7. 考生於應考時，必須自備所需文具(學會認可的電子計算機等，但不包括任何紙張) 作應考之用。學
會不會在試場提供任何文具。所有帶入試場的物品 (包括電子計算機) 須經主考員或監考員檢查 (有關
電子計算機的規定，請參閱下列「使用電子計算機須知」)。 

8. 帶入試場的個人物品須經主考員或監考員檢查，如有懷疑，主考員或監考員可取走作進㇐步檢查。 
9. 在考試進行期間，考生之間嚴禁共用、傳遞、交換、借用及/或借出任何物品、及進行涉及任何物品

的交易(任何物品包括但不只限於文具和電子計算機)。違反這項規定的考生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0. 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考生嚴禁使用任何通訊儀器。考生在進入試場前，須關掉所

有通訊儀器，如手提電話、智能手錶、藍牙耳機和任何遙遠通訊儀器等，以及任何會發出聲響的儀
器，如響鬧手錶等。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該等儀器之電源須已截斷(包括關掉響鬧
功能)。違反這項規定的考生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1. 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考生嚴禁使用任何設有下列功能的電子儀器 (除在下列「使用
電子計算機須知」部份所涵蓋的學會認可之電子計算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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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輸出及/或傳遞資料 (如數據、文字、影像) 等功能； 
 數據、文字或影像的儲存/顯示功能 (例如平版電腦、運動手環、可儲存數據的手錶及/或任何類

似儀器等)； 
 以任何有線、紅外線傳輸或無線技術連接電腦的功能； 
 無線數據通訊功能，如藍牙 (Bluetooth®) 無線技術、紅外線傳輸、無線局部區域網路 (Wireless 

LAN)； 
 聲音/視像播放及/或錄取 (例如：MP3、光碟機等) 功能； 
 對講機 (即無線電收發) 功能； 
 文字/圖像掃描功能； 
 拍攝影像功能。 
違反這項規定的考生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2. 將設有上述功能之儀器帶入試場的考生，若其儀器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發出聲響，
主考員/監考員會要求該等考生展示其通話記錄/短訊 (Short Message Service, SMS) 記錄/多媒體訊
息服務 (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 MMS) 記錄/響鬧設定，並於呈交學會的主考員報告內記
錄有關資料，以便學會評估事件有否涉及作弊。若該考生拒絕主考員/監考員的要求，主考員亦會將
之記錄在報告內；拒絕主考員/監考員的要求可能會成為取消該考生考試資格的理據。 

13. 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考生嚴禁： 
 在試場內亂拋垃圾； 
 飲食(包括嚼口香糖)或吸煙； 
 使用任何電子或攝影器材拍照； 
 向主考員或監考員以外人士提供協助/接受主考員或監考員以外人士之協助； 
 與主考員或監考員以外的人士溝通； 
 對主考員或監考員或其他考生造成不必要的滋擾，或干擾考試的進行。倘若該考生拒絕即時停止

其滋擾或干擾行為，主考員/監考員可要求他/她離開試場，而他/她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主考
員可全權決定何種行為構成滋擾或干擾，以及應否要求有關考生離開試場，以制止其滋擾或干擾
行為； 

 對主考員/監考員或其他考生使用威脅性、粗穢或侮辱的言語或作出威脅性、粗穢、侮辱或不檢
的行為，或干擾主考員/監考員履行其職責，或干擾試場的設備。該考生會被要求離開試場及他/
她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主考員擁有唯㇐酌情決定權決定考生是否對主考員/監考員或其他考
生使用威脅性、粗穢或侮辱的言語或作出威脅性、粗穢、侮辱或不檢的行為，以及根據相關考生
的行為決定考生是否應被要求離開試場。 

違反這項規定的考生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4. 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考生須保持肅靜。 
15. 除非獲主考員或監考員批准，否則考生必須按照監考員指示的編號就座。 
16. 倘若參加電腦應考模式考試的考生不欲參加考試開始前之模擬考試(為時約 3 分鐘)，須於其獲編配之

座位上靜待考試正式開始。若考生對主考員或監考員或其他考生造成不必要的滋擾，或干擾考試的
進行，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7. 考生只可把其香港身份證/護照及文具(學會認可的電子計算機)放置於檯面上；該等物品須在考試期
間㇐直置於檯上，讓主考員或監考員清楚看見。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考生帶入試
場的所有其他個人物品、錢包、筆袋或筆盒、各類型行李箱、文件、任何紙張、書籍、筆記、字典
、平版電腦、電子/通訊儀器、食物、飲品、珠寶首飾(結婚或訂婚戒指除外) 、華麗的頭飾、頭帶、
髮夾、梳子、領呔夾、袖口鈕及任何其他溫習資料，必須放於指定範圍內(即各考生座位下的地面上)
。所有電子/通訊儀器，需放置在座椅下的當眼處，讓主考員或監考員清楚看見。主考員或監考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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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移走考生身上或檯上的任何違規物品，並檢查及/或拍攝/記錄該物品。考生在考試進行期間不得
取回該物品。 

18. 在考試開考前、考生進入試場前、或考試結束後，主考員或監考員即使未能發現任何違規物品，亦
不表示該物品獲准於考試中使用、或持有該物品之考生不會遭受紀律處分。 

19. 無論任何原因導致考生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損失個人物品、或物品遭受毀壞，學
會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20. 試場可能會但不㇐定配備時計。電腦應考模式考試的試場內配予考生的電腦屏幕上會顯示時間，考
生須以此作電腦應考模式考試進行期間之正式時間。 

21. 只限於卷㇐考試，在金銀業考試(卷㇐)開始後首 20 分鐘，考生不得離開試場。在金銀業考試(卷㇐)開
始 20 分鐘後，考生獲主考員或監考員批准可離開試場。然而，考生不得於考試結束前 15 分鐘內離
開試場。 
只限於卷二考試，在金銀業考試(卷二)開考後任何時間，考生不得離開試場。 

為確保主考員或監考員能順利處理行政工作，上述限制為必須的安排。在離開試場前，考生須將所有
考試材料交回主考員或監考員。 

22. 考生若遇上技術故障，學會會嘗試即時解決。若該問題未能在合理的時間內解決，學會會安排受影
響的考生使用其他電腦(如有)或儘快安排考生參加重考(筆試或電腦應考模式)。學會會以書面通知考
生重考日期及時間。學會概不接納考生有關取消考試及/或退回考試費用的申請。學會概不負責考生
因技術故障所引致的損失。 
在電腦應考模式考試進行期間，考生若遇到任何試場考試設備引致的技術問題，例如配予考生的電
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故障，應該立即通知主考員或監考員。在相關的電腦應考模式考試後，考
生始就上述問題或該問題對其考試表現及/或成績所作的影響通知本學會，學會在任何情況下概不受
理。(註: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提供電腦應考模式的環境，讓考生應考；系統控制每位考生在個別試期的
登入權限、向該考生展示試題及記錄其輸入之答案。) 

23. 考生於參加考試前應先熟習電腦應考模式中使用之電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之操作，作為預備考
試的㇐部份。因此，主考員或監考員於考試進行期間將不會處理任何有關電腦應考模式中使用之電
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之操作問題。考生若聲稱因不熟悉電腦應考模式中使用之電腦及/或電腦
應考模式系統之操作而影響考試，將不會構成重新審核考試表現的有效理據。 

24. 電腦應考模式考試㇐旦結束，考生已選取的試題答案會自動儲存在電腦應考模式系統。 
25. 考生參加考試，即表示承認在相關的電腦應考模式考試中自己經由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提交的答案、

或在考試結束時自動儲存在電腦應考模式系統的答案為最終及決定性的，且對考生有約束力。考生
須放棄向學會就電腦應考模式系統功能或其記錄的準確性提出申索，及同意受電腦應考模式系統發
出的結果和儲存的記錄約束。 

26. 主考員在宣佈考試結束後，考生於等待主考員或監考員收齊所有考試材料時，必須保持安靜及坐於
原位。考生在未獲得主考員或監考員的批准前，不得離開試場。 

27. 在相關的電腦應考模式考試結束後，電腦應考模式系統即時顯示其考試成績。學會在任何情況下概不
接納或考慮考生在試場對考試成績的上訴或覆核成績的要求。 

28. 考生經由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提交的所有答案、或在考試結束時自動儲存在電腦應考模式系統的所有
答案、或遞交的所有答題紙，皆屬學會財產及㇐直屬學會所有，學會有權隨時按其決定的方式處理
。雖然學會會合理地妥善保管及保存前述的答案及/或答題紙，然而若因配予考生的電腦及/或電腦
應考模式系統出現故障/錯誤及/或電源中斷等，導致出現任何遺失或部分遺失的情況，或若出現遺
失或毀壞的情況，使學會無法按考生遞交的答案或答題紙評核其表現，有關考生須放棄向學會索償的
權利(如考生採取此行動)。 

29. 考生嚴禁對試題簿中所載的資料、材料和試題進行拍照、記錄、複製、分發、發表、更改、製作衍
生作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或在任何媒體上使用該等資料、材料和試題。電腦應考模式考試及/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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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應考模式系統中所載的所有資料、材料和試題均爲金銀業貿易場的專有資料，其中的㇐切版權及/
或任何知識產權屬於金銀業貿易場獨家所有。考生參加考試，即被當作承認金銀業貿易場對電腦應
考模式考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所載的所有該等資料、材料和試題擁有的知識產權(包括版權)。
金銀業貿易場保留權利對該等考生採取適當行動以強制執行其知識產權，並要求考生負責所有相關
損失、損害及/或訴訟費用。 

30. 根據本部分第 3 項或第 14 項或「身份證明文件」部分第㇐項(視乎何種情況)，考生 (a) 若未能應考或
未能前往正確考場應考或根據本部分第三項不獲准進入試場；或(b)若未能於原定考試開考時間後 15
分鐘內出示有效(未過期)身份證明文件的正本作驗證及/或其身份不能被確認，該考生會被評為「缺席
」。被評為「缺席」或違反本規則內任何規定而被取消考試資格的考生，㇐概不會獲安排於其他試期
應考，其已付之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身份證明文件 
 
1. 於考試當日，考生必須攜帶有效(未過期)身份證明文件之正本，例如香港身份證、護照或其他附有相

片並獲學會認可之正式旅行證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姓名及號碼必須與學會電子服務網站中相同。 
未能於考試原定開考時間出示上述文件，及/或身份不能被確認的人士，將不會獲准應考，而有關考
生之成績亦將被評為「缺席」。 

2. 身份證明文件上嚴禁印有/寫上及/或附有任何與考試有關的資料。 
3. 如主考員或監考員認為考生的身份有可疑，會拍攝該考生的容貌及複印其身份證明文件。身份有可

疑的考生須提供㇐切必須協助(如除去眼鏡、帽子或口罩等)，確保主考員或監考員能完全拍下其容貌
。學會會保留該照片及身份證明文件副本作日後調查之用。如學會未能確定該應試考生之真正身份
，則有權令有關考生之考試成績作廢。如該應試考生拒絕讓主考員或監考員拍照或複印其身份證明
文件，有關考生將被取消考試資格。 

4. 冒充或委託他人代考者，學會㇐概報警處理。觸犯刑事罪行者可被起訴。 
 
 
使用電子計算機須知 
 
1. 考生可於考試時使用電子計算機，但電子計算機須為使用乾電池、操作寧靜、無列印功能及無顯示

圖像/文字功能的型號。 
2. 在主顯示屏採用點陣式技術之電子計算機及/或可儲存文字之電子裝置，考生嚴禁於考試中使用。電

子計算機上嚴禁印有/寫上及/或附有任何與考試有關的資料。電子計算機的保護套或機盒嚴禁藏有
任何紙張、咭片或布塊。 

3. 獲學會認可之電子計算機型號名單可從學會網站下載。學會能自行全權修改及變更此名單，而不作
另行通知。 

4. 帶入試場的電子計算機須經主考員或監考員檢查，如有懷疑，主考員或監考員可取走電子計算機作
進㇐步檢查。在這情況下，考生將不會獲額外時間作答或給予另㇐部電子計算機替換。電子計算機
型號須清晰可見。考生嚴禁使用型號及/或功能不能核實/確認的電子計算機。在考試進行期間，考
生之間嚴禁共用、傳遞、交換、借用及/或借出電子計算機、及進行任何涉及電子計算機的交易。 

5. 若電子計算機因任何原因未能正常操作，主考員/監考員不會提供任何協助。因電子計算機故障導致
任何錯誤的考生，將不獲任何寬免或特別處理(如提供另㇐部電子計算機替換、獲額外考試時間或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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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考生如對其電子計算機能否使用存有疑問，例如未能於學會認可之電子計算機型號名單上找到其電
子計算機之型號，但其功能可能符合學會的規格，請於考試前致電或親臨學會查詢，由學會評定電
子計算機能否於考試中使用。若考生使用任何未載於學會認可之電子計算機型號名單上及/或具備功
能不獲學會批准的電子計算機，該考生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7. 在考試開考前、考試進行期間、或考試結束後，主考員或監考員即使未能發現任何學會不認可的電
子計算機，亦不表示該電子計算機獲准於考試中使用、或使用該電子計算機之考生不會遭受紀律處
分。確保帶入試場的電子計算機符合本節及上述「㇐般規則」內的規定，絕對是考生的個人責任。 

8. 考生可以使用符合上述規格的電子計算機；電子計算機最好具備下列功能： 
i. 指數計算功能，即 xy 及 x1/y； 
ii. 因某些試卷的需要，可使用能顯示八個小數位的電子計算機。 

 
 
不當行為 
 
根據學會對考試規則的判斷，若發生關於考試的不當行為，學會可能向有關考生發出警告信、取消其考試
資格及拒絕發放其考試成績、禁止其參加學會的所有考試，為期 6 個月，或採取學會認為必須的紀律處分
。在禁止考試期間已報考的任何考試㇐概不會獲安排於其他試期應考，其已繳付之費用概不得轉讓及退還
。學會會把該事件的報告存於考生的個人紀錄內，作日後參考之用。學會並會把該事件向金銀業貿易場報
告。不當行為指考生未能遵守及/或違反任何學會最新公佈的考試規則。 
 
考生如被發現作出以下行為，可能會被取消考試資格： 
1. 考生在電子服務網站或考試報名表格(視乎考生的報考方法)中提供虛假的個人資料； 
2. 考生在考試前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取電腦應考模式考試，電腦應考模式系統中所載的試題相關資料； 
3. 考生在考試進行期間，以任何方式與試場內或外的任何人士(除主考員或監考員以外)通訊或試圖通訊

； 
4. 考生在考試進行期間抄襲/使用帶入試場的筆記、書籍或電子儀器，或抄襲其他考生書寫的任何文字

、記號(包括但不只限於答案)； 
5. 考生瞥看或窺視另㇐名考生的考試材料/電腦屏幕，或作出類似行為； 
6. 考生容許其他考生抄襲其書寫的任何文字、記號(包括但不只限於答案)； 
7. 考生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未有截斷電子/通訊儀器(包括但不只限於手提電話)的電源

； 
8. 考生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使用任何未經學會批准的儀器(例如通訊/電子儀器)，包括

考生在上廁所期間；  
9. 在考試進行期間，考生使用任何未載於學會認可之電子計算機型號名單上之電子計算機，及/或具備

任何不符合上述「㇐般規則」及「使用電子計算機須知」內規定的功能之電子計算機； 
10. 考生在試場內任何時間及/或考試進行期間在檯上放置及/或身上攜帶任何未經學會批准的物品，包

括但不只限於文件、書籍、筆記、字典、平版電腦、電子/通訊儀器、食物、飲品及任何其他溫習資
料； 

11. 考生將任何考試材料帶離試場、或試圖帶離試場，及/或損毀任何考試材料； 
12. 考生在任何媒體上，抄寫電腦應考模式考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中所載的任何資料、材料及試題

； 
13. 考生以任何方式向任何人士，披露電腦應考模式考試及/或電腦應考模式系統所載的任何資料、材料

及試題； 
14. 考生蓄意破壞試場內任何不屬於其本人及/或屬於試場管理機構的財產，例如電腦； 



金金銀銀業業貿貿易易場場資資格格考考試試  
考考試試手手冊冊  

附錄二 –  6  

15. 考生未經許可擅自離開試場； 
16. 考生在主考員宣佈開始考試可以作答前開始閱讀及/或回答試題，或在主考員宣佈考試結束停止作答

後仍繼續書寫/擦掉任何文字、記號； 
17. 考生對主考員或監考員或其他考生造成不必要的滋擾，或干擾考試的進行； 
18. 對主考員/監考員或其他考生使用威脅性、粗穢或侮辱的言語或作出威脅性、粗穢、侮辱或不檢的行

為，或干擾主考員/監考員履行其職責，或干擾試場的設備。如考生被發現違反這項規定，該考生可
能喪失參與其他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的考試資格； 

19. 代表他人應考或容許他人為自己應考； 
20. 考生在考試期間沒有遵從主考員或監考員的指示； 
21. 考生沒有遵守任何學會最新公佈的考試規則； 
22. 若學會就考生於任何學會舉辦的考試中干犯之不當行為，曾經向其發出過警告信，而該考生漠視信

中所載的指示；或 
23. 考生以任何方式作弊。  

 
 
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試的指引 
 
考生應注意下列有關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試的指引： 
1. 以下㇐般安排在熱帶氣旋(俗稱”颱風”)/暴雨影響香港下將會適用。如考試因颱風/暴雨影響下而被

取消，學會則會在學會網頁(www.hksi.org)公佈取消考試之特別消息。 
 

颱風/暴雨警告信號 
香港天文台發出 

颱風/暴雨警告信號 
考試安排 

㇐號或三號颱風警告信號 / 
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  

於任何時間 考試將如期舉行 

八號颱風警告預警/ 
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信號/ 
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於考試進行期間 考試將繼續直至原定結束時間為止 
上午六時至上午十時前 當日於上午八時至下午㇐時前開考的考試將

會被取消 
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前 當日於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前開考的考試將

會被取消 
下午二時或以後 當日於下午二時至晚上十時開考的考試將會

被取消 
 
2. 考生應留意學會網頁(www.hksi.org)有關考試安排之最新公佈。 
3. 學會如需取消考試，將以書面形式通知考生再次舉行考試的日期及時間。考生在這種情況下毋須再

次報考考試。學會㇐概不會退還及／或轉讓已繳交的考試費用。 
4. 學會保留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試的權利，並對取消及/或重新安排考試有唯㇐絕對決定權。 
 
 
考試規則內所提及的時間均以香港天文台公佈的標準時間為準 (http://www.hko.gov.hk/contentc.htm)
。 
所有關於詮釋考試規則的事宜，概以學會的最終決定為準。 
如最新考試規則與學會公佈的其他文件存有差異及/或不符，概以最新考試規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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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關於《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須知 

 
《個人資料 (私隱) 條例》(下稱「條例」)已於 1996 年年底實施，本說明讓考生瞭解他們在向香港證券及投
資學會提供個人資料時的權利和責任，以及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如何運用和處理考生個人資料。 
 
1. 由報考至考試完畢，如考生的個人資料有變，須通知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2.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運用考生的個人資料作下列用途： 

a. 處理報考及業務推廣事宜； 
b. 通知考生有關考試資料； 
c. 保存考生記錄； 
d. 向考生發放考試成績； 
e. 應金銀業貿易場要求，核實考生任何與考試有關的資料; 
f. 向金銀業貿易場報告違反考試規則的考生的資料; 
g. 轉交、發放、披露或提供予金銀業貿易場用作監察、核實及進行核對（包括條例第 2 條所界定

的“核對程序”）的目的，以及為協助金銀業貿易場執行和履行其職能的其他相關用途； 
h. 通知考生有關任何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認為適合考生之課程、考試、產品或服務的資料； 
i. 進行研究或統計分析； 
j. 推廣及提供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金銀業貿易場或其他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指定人士提供的資

料; 
k. 發放予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代為執行、進行或舉行考試的有關人士及代表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

代為執行、進行或舉行考試的任何人士；及 
l. 其他有關用途。 
 

3. 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將對考生的個人資料保密，但在工作過程中，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可能會在法
律許可的情況下，將考生所提供的資料，與本身的記錄比較、移交或交換。「記錄」指香港證券及投
資學會所持有/日後取得作上述或其他用途的資料。 

 
4. 根據該條例，考生有權查閱或更正其個人資料，惟須符合條例所定的方法和限制。考生須留意，考

試所用答題簿/紙(可能載有考生個人資料)，會於考試結束後兩個月銷毀。 
  
5. 條例亦訂明，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可向查閱資料的人士，收取合理行政費用。 
 
6. 考生如欲查閱或更正其個人資料，可以書面方式向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提出。 
 
7. 如考生不希望收取香港證券及投資學會所舉辦的課程或考試的資料，請以書面通知香港證券及投資

學會。 
 


